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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apanese Practice News

台灣新加坡新版所得稅協定上路，台新跨境投資
稅負更有效率！

台灣與新加坡新版所得稅協定已正式生效，並自
116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。對於台新之間設點、投資
或從事各類跨境交易的企業而言，本次修訂帶來多
項實質且具體的稅務利多，茲臚列重點如下。

股利、利息、權利金扣繳稅率全面降至 10%

新版協定上路後，被動所得的扣繳稅率一律下修至 
10%，有助提升台新跨境交易與資金回流的稅負效
率。
台灣非居住者股利之國內法扣繳稅率為21%，然而
修訂前台新租稅協定並未針對股利扣繳稅率有更優
惠之規定。針對權利金部分，相較其他全面性協定
給予10%扣繳上限之規定，舊版台新租稅協定僅提
供15%之優惠稅率。

本次協定修正後，股利、利息及權利金之上限扣繳
稅率均降低至10%，使規範與我國其他全面性租稅
協定趨於一致。此次針對被動所得上限扣繳稅率之
重大調整，預期將有效降低兩國跨國交易之整體稅
負，進一步深化台新兩國之間經貿投資往來。

管理服務費更有機會適用免稅

新版協定刪除過去排除管理服務費適用免稅的限
制，相關收入可回歸「營業利潤」免稅規範，只要
未構成常設機構或未透過常設機構提供服務，即可
能免於來源國課稅。讓跨國集團涉台管理服務的安
排更具彈性。

符合規定的集合投資工具（CIV）也能適用協定
優惠

共同信託基金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等符合條件的集
合投資工具，得視為居住者及受益所有人，適用股
利與利息 10% 的扣繳稅率上限，有助降低基金投
資常見的稅務爭議。

有助提升台新雙邊資本市場的稅負效率，提高投資
與基金架構設計的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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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惠能否適用，務必留意「所得發生的時間點」

新版協定原則僅適用於 116 年 1 月 1 日以後發生的
所得，包含股利決議日、費用或收入發生時點等，
企業在規劃交易與分配時需特別留意。115年發生
的所得可能無法適用新版協定的稅負優惠。

考量租稅協定內容有諸多重大修正，相關企業應留
意相關所得之發生時點，以確認是否得適用修正後
之規定。依修訂後台新租稅協定第二十八條之規
定，針對就源扣繳之稅款，為本協定生效所屬年度
之次一曆年1月1日以後應付之金額；其他稅款，為
其課稅年度始於本協定生效所屬年度之次一曆年1
月1日以後者。

舉例而言，台灣公司分配予新加坡股東之股利所課
徵之扣繳稅款，若欲適用修訂後台新租稅協定所定
之優惠扣繳稅率，原則上限於公司於民國 116 年 1 
月 1 日以後決議分配之股利。至於營業利潤、權利
金及利息等屬扣繳範圍之所得，其相關扣繳稅款亦
僅就民國 116 年 1 月 1 日以後應付之費用，始得適
用協定之租稅優惠。此外，對於非屬扣繳範圍之所
得，例如財產交易所得，亦僅限於民國 116 年 1 月
1 日以後發生之所得，方得適用該協定之相關租稅
優惠。

KPMG觀察

綜合上述變動，本次台新租稅協定之修訂不僅建立
更全面的租稅優惠體系，也使部分所得之課稅分配
權更為明確。建議企業及早檢視現行跨境交易架構，
例如：

 台灣與新加坡間之合約與交易：檢視營業利潤、
利息及權利金等台灣與新加坡間之各式所得，並
確認所得之發生時點以評估適用優惠稅率之可行
性。

 集團管理服務模式：重新評估管理服務費用的安
排方式，善用免稅規定以強化協定效益，並進一
步降低集團內部營運成本。

 人員派駐與服務型常設機構風險：確認新規定下
的派駐時間門檻與判定標準，避免因定義更為明
確而影響既有協定下可享的租稅優惠。

 投資策略：藉由此次協定修正契機重新審視投資
結構，以掌握潛在稅務效率提升之機會：

- 如台灣與新加坡間之股利分派，確認股利分
配時點以評估適用協定優惠扣繳稅率之可行
性；

- 檢視資產或股權轉讓可能引發之來源國財產
交易所得課稅風險，與集合式投資工具租稅
優惠的適用性等。

在此同時，企業亦可洽詢專業稅務顧問，確保得以
及時且正確地掌握新版台新租稅協定所帶來的各項
租稅優惠並據以調整。此次協定大幅修正具重要且
深遠的歷史意義，未來勢必對跨國企業的營運模式
與稅務規劃產生顯著影響。建議企業立即重新檢視
現有跨境交易架構，並適切導入專業意見，以充分
運用新協定提升台新跨境交易之整體租稅效率。

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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